
关于印发《“湖北青年讲师团”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团委，各大型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企业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司法厅团委：
《“湖北青年讲师团”工作方案》已经团省委书记办研究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任务安排，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相关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及时报团省委。

联 系 人：姚  雪     联系方式：027-87232542

                               共青团湖北省委办公室
                                     2019年5月9日



“湖北青年讲师团”工作方案

按照团中央有关要求，团省委决定组建“湖北青年讲师团”，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面向全省各级团组织积极发现、选拔、培养一批优秀青年骨干，成立“湖北青年讲师团”，着力锻造一支青年理论宣讲骨干，打造一批宣讲精品课程，带活一批基层支部活力，形成一批研习成果，团结引领广大青年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基础、凝聚青春力量。
二、讲师团构成
全省“青年讲师团”主要由省、市（州）、县（市、区）三个梯队构成，省级“青年讲师团”由团省委在全省各级团干部、党政机关青年干部、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媒体工作者和青年典型中择优遴选，规模不少于100人；各市（州）、县（市、区）及团省委直属高校、大型国有企业团组织组建本级“青年讲师团”或“青年讲师队”，原则上各市（州）“青年讲师团”规模不少于40人，县（市、区）及直属高校、大型国有企业“青年讲师团”或“青年讲师队”规模不少于20人。
三、讲师遴选
省级“青年讲师团”人选坚持“从团省委各类宣讲骨干中保留一批、重点定向邀请一批、青年典型培养一批、基层单位差额推选一批”的要求，按照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较高、个人事迹突出、宣讲能力优秀的标准择优遴选，并颁发“湖北青年讲师”聘书。各市（州）、高校、企业团委可向团省委差额推荐，推荐人选包括以下类别：
1.团干部和党政机关青年干部。主要包括团中央委员、省青联委员或团省委机关干部；市（州）、高校、企业团委副处级以上干部；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青年干部等，约35人。
2.高校青年教师及青年理论专家。主要包括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人文社科领域青年专家等，约25人。
3.青年媒体工作者。主要包括省级、市级新闻媒体骨干记者、撰稿人、主持人等，约15人。
4.青年典型。主要包括曾获得全国和省级“青年五四奖章”、“向上向善好青年”、“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的青年典型；曾获得其他全省层面以上荣誉的青年典型，约25人。
四、宣讲内容
1.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2.讲好党史国史团史。讲好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光荣足迹。 
3.讲好党的好政策。讲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湖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7-2026年）》等事关青年发展的政策。
4.讲好青年榜样故事。讲好各行业各领域青年典型的成长故事、奋斗故事、奉献故事；讲好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青年英雄模范故事，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青年厘清思想迷茫、树立远大理想、提振奋斗精神。
五、宣讲任务
结合“青年大学习”行动，组织“青年讲师团”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年龄阶段青年，开展分众化、有针对性的宣讲。省级“青年讲师团”集中开展示范性宣讲活动，市（州）、县（市、区）及直属高校、企业“青年讲师团”或“青年讲师队”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及针对人群开展宣讲，推动宣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网络、进支部。每位青年讲师每年至少开展5场具有较大规模的集中性宣讲活动，至少开展5场进基层、进支部的小型分散宣讲活动。
六、工作机制
省级“青年讲师团”每年举办1期培训班，时长7天左右。培训形式包括理论授课、交流研讨、模拟训练、备课试讲等，培训结束前将进行理论知识测验和宣讲水平测试。实行以下工作机制：
1.统一备课。按照主题方向划分若干课题组，由各课题组组织讲师进行调查研究、集体备课，不断改进宣讲课件和宣讲形式。
2.集中宣讲。结合“青年大学习”行动，组织青年讲师集中开展分众化、有针对性的宣讲。
3.动态管理。开发青年讲师信息数据库，从宣讲场次、宣讲效果、研究成果等方面对课题组和讲师进行记录与考核；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和成员岗位变化情况，适时调整课题方向和人员组成；探索建立讲师激励和淘汰机制，考核合格者颁发“湖北青年讲师”的合格证书。 
4.宣传推广。依托各类新闻媒体对青年讲师团的工作成效进行宣传报道，着力培养一批“明星讲师”、“明星课程”、“明星团队”。打造一批精品团课，广泛推广传播。 
七、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全省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由主要负责同志牵头负责，统筹做好各项任务的部署实施。宣传战线要履行好具体推动职责，各条战线要紧密配合、分工协作、抓好落实。
    2.周密安排、分步实施。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聚焦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精心做好讲师队伍遴选培养和宣讲工作。各地各单位于5月21日前完成本级青年讲师团及讲师队的组建，并在此基础上向团省委报送省级“青年讲师团”推荐人选名单汇总表（附件1）和登记表（附件2）。6月至7月份完成课程设计和骨干培训，8月份至年底按要求开展宣讲活动。 
    3.科学管理、务求实效。“青年讲师团”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既要注重讲师队伍质量，又要重视宣讲活动实效，避免唯人数、唯场次、唯场面, 避免只见部署、不见动作，只建队伍、不见宣讲。

附件：1.省级“青年讲师团”推荐人选汇总表
2.省级“青年讲师团”推荐人选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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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级“青年讲师团”推荐人选汇总表

	推荐类别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及职务
	所获省级以上荣誉
	联系方式

	青年干部
	
	
	
	
	
	

	青年教师
	
	
	
	
	
	

	青年媒体工作者
	
	
	
	
	
	

	青年典型
	
	
	
	
	
	

	
	
	
	
	
	
	

	
	
	
	
	
	
	


[bookmark: _GoBack]注：每单位推报4-6人，推报类型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请于5月21日前报送。
附件2

省级“青年讲师团”推荐人选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电
子
版
照
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单位职务
	
	

	手    机 
	
	

	电子信箱
	
	微信号
	

	个人简历
	

	个人主要
业绩（包括研究成果、工作业绩及所受主要表彰奖励等，1000字以内）
	



	拟参与宣讲的课题简介（300字）；另附word版宣讲课件（字数不限）
	

	单位党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团组织意见（由各市州、直属高校及企业团委填写）”
	

	团省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